


辽宁省“兴辽英才计划”
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申报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承诺人：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）
承诺人所在单位（全称）：
[bookmark: _Hlk18478758]本人及本单位拟申报2020年度辽宁省“兴辽英才计划”百千万人才工程领军人才，并郑重承诺：
一、申报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；
二、申报人及所在单位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、泄露商业秘密等行为，不违反相关国家兼职取酬和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等；
三、经本单位调查并向有关部门核实，申报人无廉洁自律问题、无不良信用记录、无涉法涉诉和违法违纪情况；
四、申报人有关情况在本单位进行了有效公示，无不良反馈。
如违反上述承诺，承诺人及承诺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
2020年  月  日 
